
信工学院 〔2023〕13 号

信工学院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试运行）

为鼓励教师科研、促进学生科研能力与实践能力提升，为教

师科研、学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学科竞赛及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等提供便利的实验环境和条件。信工学院将对现有实验室进行部

分开放，特制定本办法。具体如下：

一、在保证教学活动、等级考试及各类上级安排工作的正常

前提下(以下称正常工作条件)，实验室开放时限采用阶段性开放、

定期性开放等方式。

二、实验室管理中心在正常工作条件前提下，可利用现有师

资力量、实验室等资源，向本院师生开放，提高实验室及仪器设

备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能。

三、申请开放对象主要是本学院教师及其所带学生，为他们

提供科研、毕业设计、技能培训、开放实验项目、各种形式竞赛、

科技创新等所需的实验室场地、仪器设备等资源。

四、实验室开放必须由教师向实验实训中心提出申请，并填

写《信工学院实验室开放申请表》（一式二份），实验实训中心根

据实际情况核准，报学院领导审批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相关

工作。



五、所有人员不得在实验室内或借助实验设备进行任何违法

活动，所有责任由申请使用者自行承担。进入开放实验室后必须

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对违反实验室管理中心的规章

制度，并拒绝接受管理的人员，各实验分室应该停止其实验项目

的实施。

六、开放实验室由实验实训中心主导，日常管理由申请人具

体负责。各申请人负责开放实验项目的审查、做好实验室运行等

记录（单独一本开放实验室记录本），包括开放范围、时间等内容。

实验室开放期间的水电、人员及财产安全、卫生、设备维护等工

作由申请人承担，实验实训中心将不定期对实验室使用情况进行

检查，对不能履职尽责的人员将不允许进入开放实验室，严重违

反纪律的将连带取消申请人的使用资格。

七、实验实训中心将根据学院工作安排定期核查各开放实验

室的业绩成果，并做好记录，对到期未能完成计划工作和任务的

上报学院，取消其使用开放实验室的相关资格。

八、本办法自即日生效，不详之处由信工学院实验实训中心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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